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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09 年 5 月 31 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许可 [2009]448号文《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光大

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

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

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

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 

管理人、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 

本报告中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制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交易代码: 860022 

计划产品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合同生效日： 2009年 7月 28日 

成立规模： 6,757,438,551.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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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1,008,621,941.63份 

计划合同存续期：  10年  

（二）计划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组合资产长期

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采用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与自下而上的精选具体基金、股

票、债券相结合，价值投资与时机抉择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基金指数×70％＋上证国债指数×15％＋沪深 300指

数×1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5％ 

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的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为准"                                                                          

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的基金（FOF），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

确保组合资产长期稳定增值，是对基金产品的再优化组合，

属于风险适中的投资品种                                                               

（三）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国际互联网址： www.ebscn-am.com 

法定代表人： 熊国兵 

联系电话： 95525 

传真： 021－22169634 

电子邮箱： gdyg@ebscn.com 

（四）计划托管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政编码: 100033 

国际互联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信息披露负责人： 张建春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 4月 1日-2016年 6月 30日 

1. 本期利润 20,473,540.05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人民币元） 897,1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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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利

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1.51% 0.30% 1.11% 0.60% 0.40% -0.30% 

   

 
2.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375,198,741.57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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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刘 俊 

男，同济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环境工程学院本科毕业，八年证券从业经历。2007

年 5月至 2009年 10月任长江证券研究所分析师、高级分析师，2009 年 10月至今，任光大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策略研究员，研究部副总经理，权益投资部总经理等职。

现任光本产品投资主办人。 

 

（二）报告期内集合计划业绩表现 

  截止到 2016年 6月 30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3634元，累积净值 1.4034元。本集

合计划成立于 2009年 7月 28日，报告期内的净值上涨 1.51%。 

 

（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2016 年第二季度，上证指数下跌 2.47%，创业板指数下跌 0.47%，沪深 300下跌 1.99%。

我们的产品净值略有上升，上涨 1.51%，略跑赢基准。 

股市短期来看是投票器，长期来看是称重机，A股也不例外。每年的市场总有一些令人眼

花缭乱，缤纷绚丽的主题和概念受到热捧。哪怕几次股灾之后，新的热点和题材仍然会从某

个角落冒出。与此对应，一些具有较深护城河的优质企业，在不知不觉中创出历史新高，或

在历史新高附近。这类公司似乎很难成为市场的明星，但几次股灾下来，它们也证明了自己

值得拥有。 

回到我们的投资，我们的投资框架中基本是稳定的，但还在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只有基

于规律的基础上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使得我们的投资结果是可解释、可预测、可复制的。这

是我们追求的投资目标，在一些特定的短期阶段，结果可能不会尽如人意，但也只有忍受这

些短期的波动压力，才有望获得长期的优胜业绩。 

基于规律的分析和研究，基本包括三大内容：经济规律、产业规律、价值规律。在不同

的特定阶段，有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之分。例如，貌似是查配资导致了去年年中的股灾，但

如果当时不查配资，A股的市场能永远上涨吗？显然，基本的价值规律在发挥影响。当然，

投资那些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产业，并寻找其中的优质企业，是成功投资的根本取胜之道。 

我们在未来，仍然会增强基于在上述三大规律的作用下的分析，并以此指导我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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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眼前的业绩波动是暂时的。我们短期降低了权益持仓，目的并非追涨杀跌，而是希

望用更加严格的标准寻找优质标的。未来，寻找具备强劲内生动力的产业发展机会仍将是我

们投资的重点。同时，作为 FOF的投资管理人，我们也会积极寻找与我们的投资理念相符合，

投资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并将其纳入我们的投资视野，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我们会积极主

动的前瞻性研究。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145,960,225.36  143,462,359.05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199,030.53  166,532.16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103,853.16  182,865.26 

衍生金

融负债 
-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1,229,988,416.48 1,492,112,785.40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191,724,539.05 311,094,209.16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  - 

             

债券投资 
3,191,533.40 1,434,451.20 

应付赎

回款 
-  -  

             

基金投资 
1,035,072,344.03  1,179,584,125.04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1,673,646.88  2,055,576.86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223,152.95 274,076.93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应付交

易费用 
203,272.76 115,368.57  

  应收证券 -  - 应交税 - -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6 年度 2 季度报告 

7 
 

清算款 费 

  应收利息 94,817.13  54,505.92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992,253.06  119,423.42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款 
-  - 

其他负

债 
39,781.56  80,000.00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2,139,854.15  2,525,022.36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计

划 
1,008,621,941.63 1,047,661,529.81 

      
未分配

利润 
366,576,799.94 585,911,919.04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1,375,198,741.57  1,633,573,448.85 

资产总计 1,377,338,595.72  1,636,098,471.21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1,377,338,595.72 1,636,098,471.21  

  

2.利  润  表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26,331,279.72  -192,560,640.24 

1、利息收入 1,269,409.40 2,877,593.42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264,511.65  2,806,524.08 

            债券利息收入 4,897.75 9,405.57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  61,663.77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5,485,507.14  34,389,765.94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937,074.82 -10,347,666.91  

            债券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294,555.93  34,263,055.94  

            权证投资收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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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1,615,991.55  1,615,991.55 

            基金红利收益 2,637,884.84  8,858,385.36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9,576,363.18 -229,827,999.60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  - 

二、费用 5,857,739.67  13,186,103.73  

1、管理人报酬 5,101,341.45 10,339,329.37  

2、托管费 680,178.92  1,378,577.26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48,828.52  1,411,855.54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27,390.78  56,341.56  

三、利润总额 20,473,540.05 -205,746,743.97  

  

(二) 投资组合报告 

1、 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191,724,539.05 13.92% 

基金 1,035,072,344.03 75.15% 

债券 3,191,533.40 0.23%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146,159,255.89 10.61%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其他资产 1,190,923.35 0.09% 

总计 1,377,338,595.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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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封闭式基金 - - 
开放式基金 904,878,163.41 65.80% 
ETF 投资 130,194,180.62 9.47% 
合计 1,035,072,344.03 75.27%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511990 华宝添益 1,300,982.00 130,090,394.11 9.46 
2 200103 长城货币 B 101,407,715.84 101,407,715.84 7.37 
3 519510 浦银货币 B 101,062,289.40 101,062,289.40 7.35 
4 583101 东吴货币 B 100,607,069.03 100,607,069.03 7.32 
5 002078 日添利货币 B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7.27 
6 300049 福瑞股份 2,987,872.00 71,021,717.44 5.16 
7 001358 宝盈祥泰养老混合 49,999,000.00 52,048,959.00 3.78 
8 000700 泰达宏利货币 B 50,000,000.00 50,000,000.00 3.64 
9 505888 嘉实元和 38,695,130.00 42,169,952.67 3.07 

10 
001370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

置 39,369,094.49 40,589,536.42 2.95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存出保证金 103,853.16 
应收利息 94,817.13 
应收股利 992,253.06 
应收申购款 - 
合计 1,190,923.35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1,031,050,816.46 177,414.02 22,606,288.85 1,008,621,9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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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

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设立的批复 

（二）关于“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三）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四）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五）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09）第 11631 号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楼 

网址：www.ebscn.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 转“2” 

EMAIL：gdyg@ebscn.com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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